
 

—1— 

 

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温医大党办〔2022〕1 号 
 

 

关于开展温州医科大学第八届 

师德标兵评选活动的通知 

 

各党委、党总支，各部门、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，推进落

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进一步加强学校师德师风建设，激励广大

教师以德立身、以德立学、以德施教，弘扬崇高的师德风范，增

强教师的使命感、责任感、荣誉感，争做新时代“大先生”，以实

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

第八届“师德标兵”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评选范围 

原则上要具备教龄不少于 10 年、工作在教育教学一线并承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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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生教学任务的现任教师。已评上浙江省师德标兵、温州市师

德楷模荣誉的教师不在此评选范围内。 

二、评选名额 

全校评选 10 名。 

三、评选条件 

（一）政治坚定、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教育者形象。坚持以
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带头树牢“四个意

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坚决拥护“两个确立”，坚决做到“两个

维护”。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忠诚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，贯彻

党的教育方针，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能充分展现我校教育

工作者良好形象，坚持践行“四有”好老师要求和“六要”标准，

自觉爱国守法，模范遵守法律法规。 

（二）品德高尚、潜心育人，育人成绩普受赞誉。模范践行

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职业行为十项准则，带头践行社会主义

核心价值观，弘扬真善美，传递正能量。秉承“育人为本、关爱

学生”理念，坚持言行雅正，遵守学术规范，秉持公平诚信，坚

守廉洁自律，以高尚品德、人格魅力和学识风范教育感染学生，

在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、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、做学生

创新思维的引路人、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等方面育人成效显

著，师德表现突出，受到师生的普遍赞誉。 

（三）学识扎实、敬业奉献，在本职岗位上业绩突出。专业

功底扎实，业务能力过硬，能以勤勉的态度、钻研的韧劲、创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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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精神投身教育教学工作。严谨治学，潜心问道，注重在学科教

学中开展“课程思政”工作，在教学改革、课程建设、提高教学

质量等方面成绩突出。主动履行社会责任，积极奉献社会。 

（四）对近两年内出现师德失范行为的教师，实行师德“一

票否决”。 

四、评选程序 

（一）推荐阶段（4 月 12 日前）。各单位要认真做好组织推

荐工作，根据评选条件，在广泛推荐和民主评议的基础上，确定

推荐人选，并将推荐人选在本单位进行公示。本单位在编在岗教

师人数超过 100 人的可推荐 1 至 2 名候选人，不足 100 人的可推

荐 1 名候选人。 

（二）展示阶段（4 月中旬至 5 月上旬）。学校在新闻网、

官方微信、电子显示屏等平台介绍候选人事迹，进行宣传展示。 

（三）评选阶段（5 月中旬至 5 月下旬）。学校进行联评，

评审拟定“师德标兵”人选并公示。公示结束后，报学校党委会

审定批准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“师德标兵”称号为校级荣誉，对于评选出的“师德标

兵”，学校党委予以发文表彰，并作为推选省市级师德相关荣誉的

重要依据。 

（二）“师德标兵”评选工作是我校加强师德建设的一项重要

措施，各党委、党总支要切实加强对评选工作的组织，把评选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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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作为学习先进、弘扬正气的过程，以评选活动促师德建设。要

遵循“民主推荐、公开评选”的原则，组织好推荐工作，对上报的

候选人要严格审核，认真把关，真正推选出师德高尚、事迹感人、

贡献突出、师生公认的师德标兵。 

（三）请各党委、党总支将推荐表和照片（一张免冠标准照；

一张生活照，像素 2000 以上）于 4 月 12 日前报送党委教师工作

部 ， 报 送 地 址 ： 同 心 楼 616 办 公 室 ， 电 子 版 发 送 至

jsgzb@wmu.edu.cn。联系人：陈彦，联系电话：86699956。 

 

 

中共温州医科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

2022 年 4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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